大同市乡村工匠培育和宣传选树工作

实施方案
乡村工匠培育与宣传选树，是落实乡村人才振兴的关键举措，是壮大乡土技能人才队伍、提升工匠创新与从业能力、带动农民就业增收的重要手段，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坚实人才支撑。

一、工作内容

（一）县级乡村工匠培育对象和宣传选树对象推荐认定

乡村工匠培育对象和宣传选树对象为传承保护、创新转化乡村传统工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带动农民技能增收，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作出贡献的传统艺人和手工业者，其中技能水平高、贡献突出的可认定为乡村工匠名师培育对象和宣传选树对象。原则上省级以上认定乡村工匠名师培育对象和宣传选树对象，市、县认定乡村工匠培育对象和宣传选树对象；各级宣传选树对象从本级培育对象中遴选，上级培育对象优先从下级宣传选树对象中遴选。

1.认定范围

乡村工匠培育对象和宣传选树对象为县域内扎根乡村（或以乡村为基础向外拓展）、从事相关技艺工作的传统艺人和手工业者。主要从以下领域产生：

（1）传承技艺类。包括刺绣印染、纺织服饰、编织扎制、雕刻彩绘、传统建筑、金属锻铸、剪纸刻绘、陶瓷烧造、文房制作、漆器髹饰、印刷装裱、器具制作、中药炮制、视频制作、民间曲艺、民间音乐、民间杂技、民间戏剧等领域的传统技艺从业者、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等。

（2）特色农业类。包括特色种植、特色养殖、农副产品加工等领域的实用技能人才。

（3）农村电商类。从事农村电商发展的人才。

2.认定条件

（1）乡村工匠培育对象认定条件。爱党爱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德艺双馨、个人信用记录良好；能传承工匠精神，从事本行业及相关产业5年以上（濒危技艺从业者或特别优秀的青年人才，可适当放宽从业年限要求）；在本行业内有一定影响，带动当地乡村产业发展或农民就业增收效果明显的乡村手工业者和非遗传承人等。

（2）乡村工匠宣传选树对象评选条件。县级乡村工匠宣传选树对象需从本级乡村工匠培育对象中择优评选，除满足培育对象认定条件外，还需具备以下条件：

一是技艺精湛。技艺水平突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乡村传统工艺取得标杆性、代表性成果（如作品、技术革新、工艺改进等），在相关领域有一定关注度和影响力，有推进乡村振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是带动作用明显。积极开展师徒结对，带动不少于5名农民群众学习技艺、就业增收；领办或参与乡村工匠工坊、合作社等经营主体，推动本领域产业发展，助力村集体经济壮大或群众致富。

三是示范引领性强。践行工匠精神，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技艺展示、文化传承等活动，群众认可度高，具有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能够带动本领域技艺传承和产业升级。

3.认定程序

乡村工匠培育对象认定和宣传选树对象评选工作，每年开展1次，由农业农村部门牵头，会商相关部门，严格按照“申报—审核—评审—公示—认定”的流程开展，全程公开透明。

（1）乡村工匠培育对象认定流程

一是申报审核。符合条件的人员，可通过自主申请或组织推荐进行申报。自主申请的由本人将申报材料报至县区农业农村部门审核；组织推荐的由县区有关部门、行业协会或相关企业，对本领域乡村手工业者和传统艺人审核后，将申报材料和推荐意见报至县区农业农村部门。申报材料包括《乡村工匠培育对象（宣传选树对象）申报审核表》、身份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技艺证明（如作品照片、技能证书、获奖证明等）、从业经历证明等。

二是县级评审。县区农业农村部门在收到申报材料后，要会商相关部门对申报人员进行综合评审，重点评审其技艺水平、传承能力、产业发展、带动作用等，并形成评审意见，确定培育对象初步人选。

三是公示认定。对培育对象初步人选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正式认定为县级乡村工匠培育对象，认定结果需向社会公布。培育对象需纳入县级乡村工匠培育库管理，并在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以下简称信息系统）进行登记录入，未在信息系统登记的不得享受相关支持政策。
（2）乡村工匠宣传选树对象评选流程

乡村工匠宣传选树对象从培育对象中遴选产生，由各县区农业农村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征求录入信息系统的培育对象本人意愿后，结合实地考察、技艺展示等方式，对其技艺水平、带动作用、示范引领性等情况综合评审，符合条件的纳入宣传选树对象初步人选，并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正式认定为县级乡村工匠宣传选树对象，认定结果向社会公布。
（二）市级乡村工匠培育对象和宣传选树对象推荐认定

1.市级乡村工匠培育对象。市级乡村工匠培育对象由各县区推荐，优先从县级宣传选树对象中认定。由市农业农村部门会商相关部门，采取实地核实、技能展示、带动特色产业发展、综合评价等方式进行评审，评审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通过后认定为市级乡村工匠培育对象，认定结果向社会公布，并在信息系统内进行登记。

2.市级乡村工匠宣传选树对象。市级乡村工匠宣传选树对象从本级乡村工匠培育对象中遴选产生，作为申报省级工匠名师培育对象的核心储备力量，逐级向上推荐申报。
二、重点工作
一是广泛深入挖掘。各县区有关单位要深入摸排辖区内传统工艺、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乡村建筑、民间技艺等领域乡村手工业者、传统艺人、相关从业者，作为乡村工匠人才库，实施动态管理。

二是积极推荐申报。市县各相关单位要广泛宣传，充分调动乡土人才申报积极性。严格对照申报条件，认真做好资格初审、材料把关、信息核实等工作，确保申报材料真实规范、程序严谨有序。

三是细化评选标准。市级行业部门要组织县区有关部门，结合实际对不同门类乡村工匠申报条件进行细化完善，确保评选结果公平公正。

四是做好信息登记。市县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在信息系统内录入乡村工匠培育对象和宣传选树对象信息，并定期更新维护信息。2025年7月底前认定的各级乡村工匠作为培育对象登记，之后的结合实际认定培育对象和宣传选树对象。

三、支持政策

一是强化资金保障。各县区要统筹各类资金渠道，用好产业发展、就业培训、文化保护、人才支持、表彰奖励等政策，项目化推进乡村工匠培育和宣传选树工作。
二是发展特色产业。各县区要因地制宜，谋划实施一批乡村工匠产业项目，支持乡村工匠开设手工作坊、传承空间和工匠集市，开发文创产品、劳务品牌、教培项目，开展工艺再造、技艺交流、产销对接、品牌推广等活动。有条件的地方可规划建设或提升改造乡村工匠聚集区、乡村工匠产业园、乡村工匠特色村，推动乡村工匠产业全链式开发、集群化发展。

三是打造乡村工匠品牌。市级各相关部门要结合实际，广泛开展乡村工匠宣传选树活动，积极协调流量支持，打造乡村工匠特色品牌，发挥乡村工匠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作用。
四、工作要求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区要高度重视乡村工匠培育对象认定和宣传选树对象评选工作，将其作为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举措，明确专人负责，做好组织申报、材料审核、实地核实等工作，确保工作有序推进。各县区推荐的乡村工匠培育对象和宣传选树对象，由县区农业农村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评审后，统一报送至市农业农村局。

二是加强人才培育。各县区要依托信息系统建立乡村工匠培育库，对培育对象实行动态管理，定期跟踪培育情况，更新培育信息。针对培育对象的技艺特点和需求，制定个性化培育计划，强化技能提升和传承能力培养，推动县级培育对象向县级宣传选树对象、市级培育对象升级。

三是加强动态管理。原则上3年为一个乡村工匠培育周期，期满后，市县农业农村局要会同有关单位对乡村工匠培育对象技艺传承、品牌培育、联农带农等成效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认定为宣传选树对象或延续培育周期，对成效评估达不到标准要求的，取消培育对象身份和支持政策。对认定为乡村工匠宣传选树对象后，如发生违反职业道德、公序良俗和法律法规等问题，以及无故不参加乡村工匠活动、不支持助力乡村振兴的，取消认定身份和支持政策，维护乡村工匠良好形象。

四是加强协调配合。市县农业农村、教育、工信、人社、住建、文旅、妇联等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将乡村工匠培育和宣传选树作为本地区本部门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加强协调配合，整合政策资源，共同推动乡村工匠培育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五是加强宣传推广。各县区要充分利用线上线下各类渠道，宣传乡村工匠培育和宣传选树工作的政策要求、工作成效，宣传优秀乡村工匠的先进事迹和技艺成果，营造“尊重工匠、崇尚技艺、传承匠心”的良好社会氛围。积极组织开展乡村工匠技艺展示、交流研讨等活动，提升乡村工匠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引导更多群众参与技艺学习、投身乡村产业发展。

附件：1.乡村工匠培育对象（宣传选树对象）申报审核表
2.乡村工匠培育对象（宣传选树对象）申报材料要求
3.乡村工匠培育对象推荐汇总表

4.乡村工匠宣传选树对象汇总表
附件1

乡村工匠培育对象（宣传选树对象）申报审核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照    片

（近期2寸免冠红底彩色照片）

	籍贯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详细地址
	

	从事技艺
	
	从事职业
	

	申报类别
	□县级 □市级（由审核单位填写）

	主要从业经历及取得成绩

（800字左右）
	（可另附页）

	申报人承诺
	本人承诺，所提交申报材料内容真实、有效，名下领办经营主体（工作室、合作社等）五年内无污染生态环境、偷税漏税等违法违章行为，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后果。
     

             （本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县）乡村工匠培育工作推进小组意见(农业农村局代章)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本表一式两份，A4纸正反面打印；

2.申报人承诺一栏，如申报人名下有经营主体等，需加盖单位印章。
附件2

乡村工匠培育对象（宣传选树对象）

申报材料要求

乡村工匠培育对象（宣传选树对象）申报材料包括申报审核表、个人申报材料、证书及照片材料三部分。

一、申报审核表

主要经历字数在800字以内，内容按三段式，主要包含基本情况、主要经历、发展产业或带动情况三个要素。

二、个人申报材料

个人申报材料统一标题为：某某申报材料，字数不超过3000字，必须包含以下几点要素：1.基本情况及个人和社会道德（包括征信情况等）；2.所从事的行业技能水平情况；3.促进产业发展和带动群众创业就业增收情况；4.所从事行业技能的乡土文化内涵价值情况；5.培养行业技能工匠传承人情况；6.所从事行业技能及成果与时俱进，创新突破情况。

三、证书及照片材料

所有图片资料统一粘贴到wps文档，每页两到三张图片，包括：1.工匠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2.个人无犯罪记录证明；3.主要资格证书扫描件；4.主要获奖证书扫描件；5.个人工作照两张；6.代表作品照三张。

附件3

乡村工匠培育对象推荐汇总表

推荐单位：（盖章）

	序号
	姓名
	从事技艺/行业
	联系方式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附件4

乡村工匠宣传选树对象汇总表

单位：（盖章）

	序号
	县区
	姓名
	从事技艺/行业
	是否录入信息系统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